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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当前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制度考试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 “国考＋
校试”的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模式，并分别为 “国考”和 “校试”的具体组织和实施给出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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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 （以下简称 《纲要》）提出的要

求，今后考试招生制度应 “按照有利于科学选拔人

才、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平的原则，探

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

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１］。 《纲要》

实际上已对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的管理体制改

革提出了明确的方向与要求。在 《教育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中，对建立健全科学公正的招

生选拔机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即 “以提高研究生

招生选拔质量为核心，积极推进考试招生改革，建

立与培养目标相适应、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和高层

次应用型人才脱颖而出的研究生考试招生制度”［２］。

《纲要》与 《意见》对我国硕士研究生的考试招生

制度的管理体制与选拔机制改革均提出了明确的要

求与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硕士研究生招考制度

不断探索与改革，已形成一套较为稳定的管理与运

行机制，但仍存在着统一命题与分散命题评卷并行、

初试与复试定位功能交叠、冲击本科人才培养等问

题，不利于高层次人才选拔的公平性与科学性。

　　一、目前全国硕士统一入学考试招生制
度的现状与问题

　　 （一）统一划线与分散命题评卷并行，不利于

维护统考的公平公正

目前我国的硕士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分为初试

与复试两个阶段，初试有全国统一入学考试、联合

考试、单独考试和推荐免试四种形式。统一入学考

试是目前四种入学初试类型中最主要的种类，考生

的报考规模最大，其招生录取人数占总招生规模的

８０％以上，其影响也最大，故是本文研究的对象。
国家级教育考试一般包括六个要素，即考试时

间、考试地点、考试科目、考试组织、评卷、划定

分数线等。而在全国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的实际运

行中，初试科目的命题与评卷工作未能做到统一组

织，而初试成绩控制线却由教育部统一划定，这就

构成了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

１．专业科目命题主体混同。统一入学考试科目
一般分为公共科目与专业科目。英语、政治、数学

类等公共科目已实现了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题，

而专业课科目的命题工作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和各研

究生招生单位混同组织，除教育类、历史学、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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